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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抗 告 人

訴訟代理人

上 列一 人

複 代理 人

相 對  人

特別代理人

訴訟代理人

最高法院民事人法庭裁定

l仍年度 台抗大字第1l奶號

姚振文 住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219巷們號3樓

黃俊瑋律師

黃承風律師

廖修三律 師

盛德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

設新北市 汐止區康寧街 1b9巷 27之 1號 7樓

之 l

陳鄭權律 師

楊安騏律 師

對於本院民事第三庭 (原 第四庭 )中 華民國l10年 2月 3日 l0炒年度

台抗字第l196號提案裁定 ,本大法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訴訟 ,於訴訟進行 中 ,代表公司之監察人

聲明承受訴訟者 ,法 院毋庸審酌其與該董事間之利害關係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案基礎事實

原告 A股份有限公司 (下稱 A公 司)以 董事長甲為法定代理

人 ,已卸任董事職位之 乙為被告 ,起訴請求賠償損害 。乙於

訴訟前進行之調解程序 ,委任律師丙為代理人 ,丙 並曾代 乙

發函A公 司主張權利 ,但未於訴訟 中代理 乙 。嗣於訴訟審理

期間 ,乙 、丙獲 多數股東支持 ,分別補選為A公 司之董事及

監察人 ,致該損害賠償訴訟之當事人為公 司與董事 。丙遂依

公司法第213條 前段 、民事訴訟法第176條 規定 ,具 狀聲明承

受訴訟 。經第一審法院裁定准許丙為A公 司董事長甲之承受

訴訟人 ,續 行訴訟 。

二 、本案法律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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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訴訟 ,除法律別有規定 、公司股東

會依公司法第213條 規定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 ,及 少數

股東依 同法第21碎條第1項 之書面請求外 ,法 院於受理監察人

依 同法第213條 規定 ,為代表公司而聲明承受訴訟之事件 ,

須否審酌該監察人與他造董事間之利益關係 ?

三 、本大法庭之理由

l一1公 司法第213條 規定之立法意旨 ,在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
,係 以合議方式決定公司業務之幸丸行 ,如 董事與公司間訴訟
,仍 以董事為公司之代表起訴或應訴 ,難 免利益衝突 ,乃 規

定應改由監察人或股東會另行選定之人代表公司 。故股份有
限公司與董事間訴訟 ,不 論公司為原告或被告 ,除法律別有
規定 、股東會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 ,或 少數股東依同法

第21碎條第2項 規定為公司提起訴訟外 ,即 應由監察人代表公

司起訴或應訴 。

日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 ,係 基於企業民主之理念 ,在 企業所

有與經營分離模式下 ,為發揮企業經營與監督之制衡作用 ,

而特別設置專 司公司業務執行監督 、會計查核及代表公司權

限之常設 、必要機關 。其制度 目的及組織運作 ,乃 藉由該必

要機關之監控 ,以 有效掌守ㄕ至公司之營業狀況 ,防止企業經營

者之違法失職 ,俾維護股東之權益 。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

監察人之選任 ,依公 司法第192條 、第192條 之 l、 第198條 、

第2lb條 、第216條之1規定 ,由 股東於股東會選舉之 。既經

多數股東目于衡各情 ,依 其 自由意願選 出可代表公司之董事或

監察人 (公 司法第8條參照 ),法院 自應尊重公司治理及企

業民主 、私法 自治之結果 ,不 宜任意介入 。

監察人代表公 司與董事間訴訟時 ,若 對該董事有循私之情 ,

股東會可依公司法第213條規定 ,另 選代表公 司為訴訟之人
,或依 同法第227條 準用第19砂條規定解任該監察人 ,或 由少

數股東依同法第227條 準用第200條 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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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前或事中非無補救措施 。另監察人與公 司間屬於有償委任

關係 (公 司法第227條 準用第196條 ),倘 監察人未盡善 良管

理人之注意義務忠實履行職務 ,致損 害公 司權益 ,應 負相關

之民事 、刑事責任 。益徵公司法相關規定 ,業 已斟酌公 司與

董事間訴訟代表權之安排分配 、弊

一

耑防制及救濟方式等問題

,自 不存在應排除與他造董事有利害關係之監察人代表公司

訴訟而未子排除之隱藏性法律漏洞之問題 ,尚 無預慮其可能

循私 ,而 目的性限縮公 司法第213條 規定適用之餘地 。

四監察人代表公司而聲明承受訴訟時 ,考 量訴訟程序之安定 、

司法運作之效能 ,不 宜額外增列法文所無之限制 。至監察人

有無依法不得代表公司之情形 ,或 其應否 負前揭所指民 、刑

事責任 ,則 屬別一法律 問題 ,應視個 案具體情節謀求解決 。

田綜上 ,法 院於受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依公司法第213條規

定 ,為 代表該公司而聲明承受訴訟之事件 ,無 須審酌該監察

人與他造董事問之利害關係 。

中 華 民 國 110年 9月 3日
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

審判長法官 陳 國 禎

法官 高 孟 焄

法官 沈 方 維

法官 鄭 傑 夫

法官 魏 大 喨

法官 林  恩 山

法官 陳 玉 完

法官 林 金 吾

法官 鄭 純 惠

法官 周 舒 雁

法官 陳 麗 芬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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